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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近日，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北京

汉王数字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与汕头市档案馆（以下简称

“甲方”）签订了《汕头市档案馆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修复和档案数字化采

购项目合同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，合同的服务内容为馆藏国家重点

档案抢救修复和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，合同总金额为 28,323,720元。具体

内容如下： 

 

一、合同签署双方介绍 

1、甲方情况 

名称：汕头市档案馆 

与公司发生交易的情况：在本合同签订之前，2019 年 9月汕头市档案

馆与公司签订档案修复与数字化的合同，合同金额为 983,172 元，该合同

正常进行中。2018年度汕头市档案馆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交易。 

履约能力分析：汕头市档案馆为政府机构，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。 

与公司关系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

2、乙方情况 

名称：北京汉王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

与公司关系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股比例为 87.01%。 



二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服务内容 

馆藏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修复和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 

2、合同金额 

合同总金额 28,323,720元，最终按照相关档案实际修复和数字化分别

对应的页数进行结算。 

3、服务期限 

委托服务期自 2019年 11月 1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止。 

4、款项支付 

签订合同后 1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款的 30%作为首付款；

剩余部分的付款方式按照每个季度（以每个季度自然日的最后一天作为结

算日）结合实际修复及数字化的数量计算，由甲方委托的第三方监理机构

确认乙方每季度产生的数量，乙方出具发票后，甲方在 5 个工作日内给予

支付。若季度结算的款项达不到预付款的金额，则不予支付。 

在中国境内、外发生的与本合同执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。 

5、违约责任 

乙方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相关规定的，甲方有权拒收，乙方应予以整改。

如整改后依然不符合相关规定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由此给甲方造成的

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； 

若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提供服务，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合

同总价 3‰的数额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 

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接受服务，到期拒付服务款项的，甲方向乙方偿

付合同总价的 5%的违约金。甲方逾期付款，则每日按本合同总价的 3‰向

公司偿付违约金。 



6、合同生效 

本合同在合同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7、合同签署时间 

 合同签署时间为 2019年 11月 12日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智慧档案馆是公司大数据与服务业务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，档案修复

与数字化是智慧档案馆的基础服务内容。本次中标汕头市档案馆国家重点

档案抢救修复和档案数字化项目，显示了公司在历史文献的复原、文档识

别及版式识别等方面的技术领先优势及服务能力，对公司更深入的涉足相

关领域起到了积极示范效应。 

合同金额为 28,323,720元（具体以实际结算金额为准），约占公司最

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3.79%。本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对公司业务

独立性无重大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合同的履行而对对方形成依赖。 

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公司积累智慧档案馆的项目经验、扩大公司在

智慧档案馆等领域的市场及品牌影响力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、履约过程中，可能存在履约进度与合同约定不相符进而造成违约、

生产及成本支出高于预期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的风险，敬请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2、合同执行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预计对经营业绩的影响主要体

现在 2020年，具体影响金额以合同实际执行情况及审计为准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与汕头市档案馆签订的《汕头市档案馆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修复

和档案数字化采购项目合同书》。 

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1月 13日 


